2005年环境保护大事记

1月

14日
省环保局任命：谭正华同志任局核管处副处长，钟流举同志任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副站长。

20日
省环保局李清局长、曾宪潭纪检组长到揭西县检查十百千万工程。

21日
省环保局被国家环保总局评为“全国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先进集体”。


省环保局被省政协评为“承办提案先进单位”。

23-31日
省环保局李清局长、陈敏副局长参加省人大十届三次会议。

24日
省环保局任命：何惠明同志任办公室调研员，黄优勤同志任科技处助理调研员，魏育逢同志任污控处助理调研员。

25日
 “9+2”环保部门主要负责人在北京正式签署《泛珠三角区域环境保护合作协议》。

28日
省环保局召开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动员大会。


《广东省环境保护规划》通过专家论证。


省环保局机关召开2004年度总结表彰大会。

2月

5日
省环保局被省政府授予“全省地级市通高速公路建设工作突出贡献单位”称号。

8日
省政府印发《珠江三角洲环境保护规划纲要（2004-2020年）》。

16日
省委组织部任命李子森同志任省环保局总工程师。

22日
全省环保局长工作会议在江门召开，许德立副省长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25日 
省环保局举行“争创‘三有一好’，争当时代先锋”报告会。
26日
省环保局被省政府授予“2004年度全省重点项目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28-3月3日
省环保局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处以上领导干部集中学习。

3月

8日 
省环保局组织开展 “清查放射源，让百姓放心”行动。

4-14日
省环保局李清局长、陈敏副局长参加全国人大十届三次会议。

11日
珠江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一五”规划编制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省环保局陈光荣副局长参加了会议。

16日
省环保局召开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第一阶段总结暨第二阶段动员大会。

28日
省环保局召开直属机关党委第五次代表大会。

31日
广东省环境保护规划成果汇报会在广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华华，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丽满，省政协主席陈绍基同志，省委常委、秘书长肖志恒，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坚，副省长许德立等出席汇报会。会议由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钟阳胜主持。
  
国家环保总局解振华局长和许德立副省长到省环保局检查指导工作。

4月

7-8日
省环保局在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召开全省环境监督执法工作会议。

18日
省环保局李清局长向省人大汇报我省实施《水污染防治法》工作情况。

19日
省环保局在广州举行环保新闻发布会。

20日
省环保局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

25-28日
许德立副省长带队赴东莞、深圳、佛山三市开展构建和谐广东专题调研第九专题（2）“建设绿色广东加强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调研，省环保局李清局长、王子葵副局长参加了调研。

30日
省环保局召开先进性教育第三阶段（整改提高）动员大会。

5月
8日
省环保局组织召开 “建设绿色广东加强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专家座谈会。许德立副省长出席了会议。

9-10日
东江水质保护工作会议在惠州市召开。

9-12日
许德立副省长带队赴江门、湛江、茂名三市开展构建和谐广东专题调研第九专题（2）“建设绿色广东加强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调研，省环保局王子葵副局长参加了调研。

17日
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厅长江青粦到省环保局调研。

18日
国家环保总局、科技部联合为广州开发区“ISO14000国家示范区”授牌。国家环保总局张力军副局长、省环保局陈敏副局长出席了授牌仪式。

19日
省环保局李清局长陪同国家环保总局张力军副局长到汕头市检查环保模范城及贵屿废旧电子电器产业化示范园区建设情况。

20日
国家环保总局向江门市政府授予“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牌匾。国家环保总局张力军副局长、省环保局李清局长、王子葵副局长出席了授牌仪式。

25-26日
许德立副省长、罗欧副秘书长带队赴河源、潮州、汕头开展“建设绿色广东加强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调研，省环保局王子葵副局长参加了调研。

26日
省政府批复同意南雄恐龙化石群、始兴南山、兴宁铁山渡河等3个自然保护区升格为省级自然保护区。

27日
省环保局任命：柯文仲同志任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正处级）。

30日
省环保局广东东寰危险废物综合处理示范中心与深圳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项目公司签署了广东省危险废物综合处理示范中心一期工程项目为期三十年的特许经营权协议。这是国内首个危险废物处理设施项目特许经营权协议。

6月
2日
省环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2004年度广东省环境保护责任考核结果的通报》。

3日
首期环评学术交流会在华南环保所举行。

10日
省环保局召开先进性教育总结大会。

13-16日
省核管委专家组会议在阳江市召开，并现场考察阳江核电站。省核管委委员、省核管办副主任、省环保局副局长王子葵参加了会议。

14-16日
德国巴伐利亚州环保部长访粤，就环境与城市发展问题进行交谈。

17日
黄华华省长、许德立副省长等领导到我局检查、指导工作。


召开全省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电视电话会议，许德立副省长出席了会议。

20-22日
许德立副省长、罗欧副秘书长带队赴深圳、肇庆开展生态示范村镇调研，省环保局李清局长、王子葵副局长参加了调研。

24日
全省治污保洁工作会议在珠海市召开，许德立副省长出席了会议。

29日
肇庆市“创模”工作通过省核查组核查。

7月
4日
罗欧副秘书长到省环保局调研。

4日-5日
粤港珠江三角洲空气质素监控网络通过了项目验收和科技成果鉴定。

12日
省环保局任命：钟伟青同志任广东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

14日
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王华元同志、副省长许德立同志等省领导到我局检查、指导工作。

18-20日
应香港环境运输及工务局局长廖秀冬和自由党主席田北俊的邀请，李清局长率团赴香港考察大气污染治理情况。

21-23日
核电站事故应急粤港合作2004年度年会在香港举行。

22日
省委政法委郑红秘书长带领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等省政法系统有关部门领导到省环保局座谈交流，研究贯彻落实王华元副书记关于加强环境法制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环境权益指示精神的措施。

22-27日
十一个省直部门组成7个检查组，对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环保专项行动进行督查。

25-26日
泛珠三角环保合作联席会议第二次会议在成都召开，省环保局李清局长、陈光荣副局长参加了会议。

27日
省委组织部任命戎明海同志任省环保局助理巡视员、党组成员。

8月
10日
省人大对我局“四五”普法工作进行检查验收，我局受到通报表扬。

15-16日
全省环保宣教工作会议在江门市召开。

31-9月1日
泛珠三角区域环保产业合作展览会暨第六届广州国际环保展览会在广州举行，许德立副省长出席开幕式。

9月
1日
泛珠三角洲区域水环境保护论坛在广州召开。来自珠三角地区的有关代表以及江西、广西、湖南、香港、澳门有关部门的代表近110人参加了会议。

9日
全省部分市环保局长座谈会在东莞召开。

12日  
省政府印发《关于建设节约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

14-15日
省环保局和省统计局在广州联合召开广东省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和环境污染经济损失调查工作暨培训会议。

16日
绿色广东论坛在广州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朱小丹同志出席论坛并致欢迎辞，副省长许德立同志在论坛上讲话，省政府副秘书长罗欧同志主持论坛。
19日
粤澳环保专责小组第四次会议在澳门召开，省环保局陈光荣副局长、李子森总工程师出席了会议。

20日
省环保局召开环保工作服务企业座谈会。

22-24日
广东省环保系统第二届职工运动会在佛山举行，许德立副省长出席开幕式。

26日
省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广东省环境保护规划纲要（2005—2020）》。

26-30日
省委组织部、省建设厅、省国土资源厅、省环保局联合举办全省第八期市委书记（市长）研究班。

10月

8日
省环保局任命：李慎武同志任局人事处处长，免去局监察室主任职务；周建新同志任局监察室主任，免去局人事处处长职务。

17日 
省人大常委会陈坚副主任到省环保局调研治污保洁工程实施情况。

20日 
省环保局与省监察厅联合召开情况通报会，向社会通报今年维护群众权益打击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并公布20个挂牌督办环境问题。

11月

3日
省政府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饮用水保障工作的通知》。

8日
粤港持续发展与环保合作小组专家组会议在广州召开，省环保局李子森总工参加了会议。


我局党组“抓好理论中心组学习、树立科学发展观、实现三个新提高”一文，入选全省理论中心组学习经验材料。

22日
省环保局任命：吴健同志任省环境辐射研究监测中心副主任。

24-25日
全省环境信息工作会议在惠州召开。

28 -12月2日
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广东省环境保护规划纲要（2006-2020年）（草案）》的报告，评议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治污保洁工程”污水处理工作。
30日
粤港两地开始每日对公众发布粤港珠江三角洲区域空气质量指数。

12月

4-14日
李清局长率团赴日本、韩国考察固体废物处理技术。

11-21日
省核管委主任、副省长许德立同志率团赴俄罗斯、捷克及德国考察核事故应急准备和环境保护工作。期间，广东省环保局王子葵副局长与德国巴伐利亚州公共卫生、环境与消费者保护部代表签署了“中国广东省——德国巴伐利亚州环境保护领域合作备忘录”。

15日
第二批“十百千万”工程驻农村工作组赴揭西县“六一”村；第一批驻村工作完成工作任务返回。

16日
省环保局接到韶关市环保局关于北江高桥断面镉浓度超标的报告，立刻派出调查处理小组赴韶关协助调查处理，并报告国家环保总局和省委省政府。


省环保局任命：邹运良同志任省环保局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免去局办公室调研员职务。

18日 
省环保局报请省政府责令韶关冶炼厂停止排污。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同志就北江镉污染事故处理作出批示，要求切断污染源，千方百计消除污染。
19日
省环保局李清局长率专家组赴韶关调查处理。


黄华华省长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专题研究事故处置方案，成立以许德立副省长为组长，罗欧副秘书长、省环保局李清局长为副组长，有关单位领导为成员的北江水域镉污染事故调查处理小组。

游宁丰副省长率省直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赶赴英德。
20日
粤港持续发展与环保合作小组第六次会议在广州召开，省环保局李清局长、李子森总工程师出席了会议。


国家环保总局张力军副局长和许德立副省长先后到达北江事故调查处理现场指导。


省政府向社会公布，此次北江韶关段镉污染事故是由韶关冶炼厂设备检修期间超标排放含镉废水所致，是由企业违法超标排污导致的严重环境污染事故。
22日
黄华华省长到北江事故处理现场召开北江水域镉污染事故应急调查处理领导小组工作会议，决定立即启动白石窑削污降镉工程和南华水厂除镉应急工程。通过工程措施和流域联合调水等手段，降低水体中的镉浓度，减少随水迁移的镉通量，实现在飞来峡水库出水时镉浓度降至约0.01毫克/升的目标。许德立副省长、罗欧副秘书长、省环保局李清局长、王子葵副局长、陈光荣副局长、曾宪潭纪检组长、李子森总工程师参加了会议。

23日
白石窑削污降镉工程开始投药。


省环保局在英德市召开珠江流域环保局长会议，要求各地迅速组织力量排查污染源，确保环境安全。

31日 
经多方努力，北江韶关段镉浓度已稳定达标，清远段保持稳定。北江水域镉污染事故的应急工作仍在继续。


经国家环保总局及广东省政府的批准，我省帮助澳门将4700多桶、970多吨废有机溶剂移到珠海市进行无害化处理。


（国家环保总局、海关总署9月29日下文，10月13日进行清运，至2006年1月全部处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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